
 

1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注函的

回复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绿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绿景控股”或“公司”）收购三河雅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雅力”）51%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独

立财务顾问，现就贵所下发的《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1〕第 437 号）提及的需要独立财务顾问核实的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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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你公司结合前期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相关内容以及三河雅力目

前的经营情况等，说明本次出售三河雅力相关资产可能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

相关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的原因，

你公司收购后是否积极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重组时是否充分考虑手续未办理

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及评估作价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三河雅力目前的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和《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

况报告书》，上市公司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作为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以

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三河雅力 51%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收

购”或“本次重组”），绿景控股于 2021 年 5 月完成了对三河雅力 51%股权的

收购。 

2021 年 1-9 月，三河雅力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9 月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3,869.80 
营业成本 3,110.41 
管理费用 262.43 
财务费用 281.41 
营业利润 165.52 
净利润 69.05 

注：三河雅力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河雅力在三河市工业新区大街三河市岩峰汽车产业园拥有已经稳定运营

的 1045 个机柜的数据中心（以下简称“一期数据中心项目”），同时三河雅力拟

在三河海志达商贸有限公司产业园新建数据中心（以下简称“一期扩建项

目”）。2021 年 1-9 月，三河雅力现有一期数据中心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3,8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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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498.41 万元，但由于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因审批手续未取得而

暂未投入运营，未实现收入，前期已投入资金并租赁厂房，共计产生约 490 万

元的租赁费用、利息费用等计入当期损益中费用支出，对当期净利润影响为-

429.36 万元，最终使得三河雅力净利润仅为 69.05 万元。 

二、本次出售三河雅力相关资产可能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相

关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 

（一）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

告》，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

期，三河雅力拟与海南喆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喆泽”）签订

《转让合同》，将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的低压柜、风冷直膨精密空调、电池

开关柜、UPS 电源等设备及相关构筑物等资产转让给海南喆泽（以下简称“本次

出售”）。 

三河雅力现有一期数据中心项目位于三河市工业新区大街三河市岩峰汽车

产业园，而一期扩建项目位于三河市新区大街南侧、集资路西侧三河市海志达

商贸有限公司产业园，两个数据中心项目独立运作。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相

关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现有一期数据中心项目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盈利预测产生影响 

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手方基于三河雅力在三河市工业新

区大街三河市岩峰汽车产业园已经稳定运营的 1045 个机柜的数据中心进行收购

谈判。同时三河雅力拟在三河市海志达商贸有限公司产业园新建数据中心（一

期扩建项目）。基于当时收购时点，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尚需完成项目立

项、节能审查等报批手续，相关审查时间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本次收购时

评估机构出具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三河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重组评估报告”），本次重组以收益法评估

值作为评估结论，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时点进行收益法评估时，评

估机构将与形成业务收入相关的资产作为经营性资产，将与业务收入不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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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作为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只有与业务收入相关的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才

纳入盈利预测范围，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则不纳入盈利预测范围。 

评估机构对于三河雅力一期数据中心项目 1045 个机柜未来能够产生的现金

流情况进行了盈利预测，通过估算其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未来经

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并加和，测算得到三河雅力的经营性资产价

值。 

由于一期扩建项目尚需完成项目立项、节能审查等报批手续，相关审查时

间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评估机构无法预期一期扩建项目会产生相

关业务收入，不将其纳入盈利预测范围，而是将一期扩建项目涉及的预付租金

和押金等款项，经核实无误后，评估机构依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对该等资产

（负债）作为溢余资产并对其价值进行单独估算。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将一期扩建项目作为溢余资产核算，不纳入

盈利预测范围，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相关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盈利预测产生

影响。 

三、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的原因 

2021 年 5 月，上市公司完成了对三河雅力 51%股权的收购，收购完成后，

上市公司积极推进一期扩建项目的相关手续办理，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

的原因主要是受国家及当地政府相关节能降碳政策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自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与各地政府不断收紧能源政策，其中强调了针

对数据中心节能降碳的要求。2021 年 7 月 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下达 2021 年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的通知》，要求针对数据中心进

行专项监察；2021 年 10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严格能效

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要求提高数据中心能效水平，降低

碳排放强度。2021 年 11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发布《高耗能行

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发改产业

〔2021〕1609 号），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不断加大节能降碳市场调节和督促落实力度。 



 

5 
 

应国家能源消费“双控”要求，2021 年 9 月、11 月，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廊坊市发展改革委梳理其辖区内已建及在建数据中心项目

的审批情况，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数据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查工作。受上述国家

与当地政府不断收紧能源政策及对数据中心节能降碳的要求影响，数据中心项

目的审批也相应收紧，故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 

四、你公司收购后是否积极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办法》《三河市大数据产业项目准入及退出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数据

中心项目建设运营需完成立项、节能审查等报批手续以及供电预答复意见。

2021 年 5 月，公司完成了对三河雅力 51%股权的收购，在收购完成后，上市公

司积极推进一期扩建项目的相关手续办理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4 月-2021 年 7 月，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协助办理项目立项、用电申

请等事宜；2021 年 8 月，公司经办人员现场与供电部门沟通一期扩建项目的供

电相关要求事宜；2021 年 9 月-2021 年 10 月，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下发通

知，要求廊坊市发展改革委梳理其辖区内在建及拟建数据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批

情况及开展对数据中心项目专项检查，受上述政策变化影响及手续办理进展较

慢，公司拟另行聘请专业机构进一步协助申请办理项目用电申请审批等事宜；

2021 年 11 月，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廊坊市发展改革委进

一步加强对辖区内在建及拟建数据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查工作，基于上述政策变

化影响，公司经办人员向审批部门咨询沟通相关政策等情况，获悉审批政策进

一步收紧。 

如上所述，在收购完成后，公司积极推进一期扩建项目的相关手续办理工

作，但自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与各地政府不断收紧能源政策，其中强调了

针对数据中心节能降碳的要求，受前述所述政策的影响，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

达预期，目前仍未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在收购后积极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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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组时是否充分考虑手续未办理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及评

估作价的影响 

三河雅力拟新建的一期扩建项目与一期数据中心项目不在同一个产业园

区，两个项目独立运作，一期扩建项目的手续未办理不会对一期数据中心项目

产生不利影响。在当时收购的时点，基于国家支持新基建的政策导向，公司对

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在短期内办理完毕持较乐观态度。公司预计一期扩建项

目手续未能取得的情形以及无法形成收入、仍需支出相应费用的情况，仅短期

内存在。公司于重组报告书之“重大风险提示”中提示了一期扩建项目尚需取

得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运营。 

在收购过程中，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手方基于三河雅力在三河市工业新区大

街三河市岩峰汽车产业园已经稳定运营的 1045 个机柜的数据中心进行收购谈

判。同时三河雅力拟在海志达商贸有限公司产业园新建数据中心（一期扩建项

目）。基于当时收购时点，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尚需完成项目立项、节能审

查等报批手续，相关审查时间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本次收购时评估机构出

具的重组评估报告，本次重组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时点进行收益法评估时，具体情况如下： 

收益法评估下，本次重组主要是基于三河雅力一期数据中心项目 1045 个机

柜未来能够产生的现金流情况进行盈利预测，通过估算其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

现金流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并加和，测算得到三河雅

力的经营性资产价值。对于与业务收入不相关的资产定义为评估基准日存在的

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评估机构依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对该等资产

（负债）价值进行单独估算，由于一期扩建项目尚需完成项目立项、节能审查

等报批手续，相关审查时间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评估机构无法预

期一期扩建项目会产生相关业务收入，不将其纳入盈利预测范围，而是将一期

扩建项目涉及的预付租金和押金等款项，经核实无误，评估机构依据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对该等资产（负债）作为溢余资产并对其价值进行单独估算。 

将上述得出的经营性资产价值和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

债)的价值相加，得出三河雅力的企业价值，经扣减评估基准日的付息债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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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到三河雅力的权益资本（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即三河雅力收益法评估

下的评估值，本次重组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中，公司基于当时政策考虑了一期扩建项目手续未办

理的情况，评估机构也将一期扩建项目作为溢余资产核算，本次重组的交易对

价为交易双方参照评估值协商确定，因此，上市公司重组时充分考虑手续未办

理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及评估作价的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出售三河雅力一期扩建项目相关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现有一期数据

中心项目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重组评估报告中，评估机构在对三河雅力未来业绩测算和现金流量测算

时，主要是基于一期数据中心项目的现金流进行盈利预测，不对一期扩建项目

的现金流进行预测，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将一期扩建项目作为溢余资产核算，不

纳入盈利预测范围。因此，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相关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盈

利预测产生影响； 

3、受国家与当地政府不断收紧能源政策及对数据中心节能降碳的要求影

响，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具有合理性； 

4、上市公司在收购后积极推进了相关手续的办理； 

5、上市公司重组时充分考虑了手续未办理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及评估作价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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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关注函回复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问题2
	〔回复〕
	一、三河雅力目前的经营情况
	二、本次出售三河雅力相关资产可能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相关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
	（一）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出售一期扩建项目资产不会对三河雅力盈利预测产生影响

	三、一期扩建项目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未达预期的原因
	四、你公司收购后是否积极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
	五、重组时是否充分考虑手续未办理对三河雅力生产经营及评估作价的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